关于《博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普通
国省干线公路管理的通告》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管理工作，结合我区实际，起草了《博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管理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目的和必要性
（一）制定目的
加强我区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管理，改善公路通行环境，提高通行能力，保障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完好、安全、畅通。
（二）制定的必要性
为了加强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管理，重点加强公路用地和公路建筑控制区管理，需明确公路用地、公路建筑控制区的距离范围、管理规定等内容，确保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安全畅通，根据博山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正式发布。
二、制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十八、三十三、三十四、四十八、五十六条。
2.《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九、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六、十七、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四十三条。
3.《山东省公路路政条例》：第十一、十七、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条。
4.《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张博路附线两侧规划、绿化管理工作的通知》（淄政办发【2005】68号）
5.《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淄博市路域环境综合整治活动实施意见的通知》（淄政办字【2015】5号）
[bookmark: _GoBack]三、《博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管理的通告》主要内容说明
（一）为改善公路通行环境，提高通行能力，根据法规规定，结合博山实际，明确公路建筑控制区、公路用地的范围。
1.公路建筑控制区的范围：G205山深线（山海关-深圳）淄川博山交界至蕉庄路口段：从公路路缘石起（无路缘石的，从公路路肩外缘起）向两侧外各66米。G205山深线（山海关-深圳）蕉庄路口至博山莱芜交界段：从公路用地外缘起向外20米。S231张台线（张店-台儿庄）：从公路用地外缘起向外15米。S232张鲁线（张店-鲁村）：从公路用地外缘起向外15米。S317临历线（临朐-历城）：从公路用地外缘起向外15米。公路弯道内侧、平面交叉道口的建筑控制区范围根据安全视距等要求确定。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或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确定的规划建设用地范围以内的公路建筑控制区按照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的道路红线和道路绿线执行。
2.公路用地的范围：公路用地范围为公路两侧边沟（截水沟、坡脚护坡道）外缘起不少于1米的区域。
（二）为进一步加强普通国省干线公路两侧建筑控制区管理，完善公路建筑控制区管理长效机制，明确了公路建筑控制区管理的相关要求。
1.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除公路保护需要和经许可的涉路工程设施、非公路标志外，禁止修建、扩建建筑物和地面构筑物。
2.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外修建的建筑物、地面构筑物以及其他设施不得遮挡公路标志，不得妨碍安全视距。
3.新建、改建公路的建筑控制区范围，应当自公路初步设计批准之日起三十日内，由区政府组织交通运输、自然资源等部门划定并公告。
4.新建学校、货物集散地、大型商业网点、农贸市场等公共场所，应当在公路一侧进行，不得在两侧对应建设，并应当与公路建筑控制区边界外缘保持不少于50米的距离。
5.沿线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自然资源、住建、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在公路沿线两侧规划修建建筑物、地面构筑物等设施涉及公路建筑控制区的，应当事先书面征求交通主管部门的意见，并依法注明建筑物、地面构筑物与公路的控制距离。
6.在公路、公路两侧存在的集贸市场，沿线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重新妥善规划集贸市场所需场地，联合相关部门将集贸市场迁移到公路建筑控制区50米之外。
（三）为了保障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完好、安全、畅通，确保通行车辆和行人安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了禁止的危害公路安全活动及应承担的赔偿等法律责任。
1.破坏、损坏、非法占用或非法利用公路、公路用地和公路附属设施。
2.在公路、公路用地范围内摆摊设点、进行集市贸易、堆放物品、修车洗车、设置障碍、打场晒粮、种植作物、放养牲畜、采石、取土、采空作业、倾倒垃圾、焚烧物品、挖沟引水、堵塞边沟或者利用边沟排放污物。
3.在公路用地外缘起向外100米、中型以上公路桥梁周围200米、公路隧道上方和洞口外100米范围内，从事采矿、采石、取土、爆破作业等危及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安全的活动，以及设立生产、储存、销售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场所、设施。
4.在大型公路桥梁跨越的河道上游500米、下游2000米和中小型公路桥梁跨越的河道上游500米、下游1000米范围内采砂。
5.利用公路桥梁进行牵拉、吊装等危及公路桥梁安全的施工作业。
6.利用公路桥梁（含桥下空间）、公路隧道、涵洞堆放物品，搭建设施以及铺设高压电线和输送易燃、易爆或者其他有毒有害气体、液体的管道。
7.擅自移动、涂改、遮挡公路附属设施或者利用公路交通标志、护栏等公路附属设施架设管线、悬挂物品。
8.破坏公路、公路用地范围内的绿化物。
9.车辆装载物触地拖行、掉落、遗洒或者飘散。
10.擅自在公路和桥梁两端设置限高、限宽设施。
11.未经许可，因修建铁路、供电、水利、通信等建设工程需要占用、挖掘公路、公路用地或者使公路改线；跨越、穿越公路修建桥梁、渡槽或者架设、埋设管道、电缆等设施；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利用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涵洞铺设电缆等设施；在公路上增设或者改造平面交叉道口；利用跨越公路桥梁等设施悬挂非公路标志；在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非公路标志；超限运输车辆、铁轮车、履带车和其他可能损害公路路面的机具在公路上行驶。
12.其他破坏、损坏、污染、非法占用或者非法利用公路、公路用地和公路附属设施以及影响公路完好、安全、畅通的行为。
13.车辆装载物易掉落、遗洒或者飘散的，应当采取厢式密闭等有效防护措施方可在公路上行驶。
14.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自然资源、住建、综合行政执法、公安、交警、交通运输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对公路、公路用地、公路建筑控制区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为进一步加强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及两侧的路域环境整治工作，完善长效机制，明确了路域环境整治的工作原则、方式。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有关单位应当按照政府主导、属地为主、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突出重点、标本兼治的原则，采取净化硬化、绿化美化、拆除清理、业态调整等方式，对路域环境进行长效管理，优化和改善公路通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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